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115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組團申請書
1. 有意願組團辦理活動者，請由一位主辦人於115年4月24日前先行遞交參加人員名冊。
2. 無意願組團參加文康活動者，免填本表，由人事室統一辦理慶生聯誼活動發放生日提貨券。
3. 一旦決定參加組團活動，4月24日以後不得更改。

4. 組團活動務請於115年9月30日辦理完畢並完成核銷作業，逾期未辦者，相關活動費用回繳國庫。

5. 組團人數，6人即可成行。

6. 活動費用，每人至多補助3000元。

7. 同組文康活動可分1-2次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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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團申請主辦人：            人事室：             會計室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
※文康活動時間請利用周休二日、國定放假期間，或於不影響課務、業務之前提下，利用公餘時間舉辦。
※活動對象以辦理活動當日仍在職之正式教師、借調教師、公務人員、技工工友、約聘僱人員、教保員、懸缺及留職停薪缺代理教師、。

※不適用對象：值勤人員、特教司機、借調缺與支援缺代理教師、留職停薪人員。退休人員、眷屬需自費。
